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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瀚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7 月 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4 月 24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5 年 8 月 20 日公司收到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案号为

（2025）新 23 民终 1472 号的《传票》及《民事起诉状》，本案定于 2025 年 9

月 3 日下午 16 时 30 分开庭审理，本案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沈火根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新疆瀚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桠葶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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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告 

姓名或名称：新疆恒铭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新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7 年 8 月 23 日，被告新疆瀚盛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盛科技)

作为发包人与原告沈火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约定由原告承建昌吉市恒铭

广场 2 号楼、地下车库、商业街项目。合同明确约定了工程造价暂定为约 2200

万元。待工程竣工后以实际结算为准，还约定了计价与结算、工程款的支付和违

约责任等内容。2017 年 10 月 21 日，被告 2 新疆恒铭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作为发包人与被告瀚盛科技（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

被告瀚盛科技承建位于新疆昌吉恒铭广场（一组三站旧城改造）2#、3#楼工程。

因原告未履行合同相关条款等内容，瀚盛科技未支付其款项，原告将瀚盛科技诉

至昌吉市人民法院。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 

1、判令瀚盛科技向原告支付欠付的工程款 18,313,109.75 元； 

2、判令瀚盛科技向原告支付欠付工程款的利息 6,905,632.11 元(暂计算至

2024 年 1 月 21 日，后附利息计算明细)及以欠付工程款 18,313,109.75 元为基数，

按月息 1%支付自 2024 年 1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期间的利息；(以上合

计：25,218,741.86 元)； 

3、判令新疆恒铭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以上

款项承担付款责任； 

4、判令本案诉讼费、诉讼财产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邮寄送

达费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一、被告新疆瀚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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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根工程价款 2,427,516.49 元； 

二、被告新疆瀚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

火根工程款利息 274069.81 元，并由被告新疆瀚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欠付工程

款 2,427,516.49 元为基数，按 LPR(同期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沈火根支付自 2024

年 12 月 15 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 

三、被告新疆瀚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

火根保全申请费 5000 元，鉴定费 276,515.00 元。 

四、驳回原告沈火根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28,484.00 元，由原告沈火根负担 97819.19 元，被告新疆瀚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30,664.81 元，本案受理费原告沈火根已预交 167,894.00

元，因变更诉讼请求退付原告沈火根 39,410.00 元。 

 

（二）二审情况 

上诉人沈火根与被上诉人新疆瀚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瀚盛公司）、新

疆恒铭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恒铭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因不服昌吉市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作出的（2024）新 2301 民初 3342

号民事判决书，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一、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新疆瀚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沈火根支付工程款 12,112,040.63 元。 

二、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新疆瀚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沈火根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 5,039,780.77 元（暂计算至 2024 年 1 月 21 日）及以

欠付工程款 12,112,040.63 元为基数，按月息 1%支付自 2024 年 1 月 22 日起至实

际清偿完毕之日期间的利息。 

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为：新疆恒铭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在欠付新疆瀚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以上款项承担付款

责任。（不服金额：14,450,235.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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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存在以下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应

当依法子以纠正。 

一、案涉工程（含地下车库工程部分）均为沈火根以包工包料方式施工承建

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地下车库部分承包方式变更为包劳务带辅材，造成案涉工程总

造价的认定错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一）关于案涉合同的约定 

发包人瀚盛公司与沈火根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下

称案涉合同），约定由沈火根承建昌吉市恒铭广场 2 号楼、地下车库、商业街项

目（下称案涉工程），且明确承包人沈火根包工包料施工（详见沈火根一审提供

的证据《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第 1 页倒数第三行即第一条第 7 款）；在庭审中，

双方均明确认可其为实际履行的合同。 

（二）关于案涉合同的履行 

（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案涉工程劳务合同、材料买卖合同及机械设备租

赁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经沈火根与瀚盛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中协商一

致，案涉工程（2#楼、地下车库及商业楼）由沈火根包工包料施工。沈火根作为

实际施工人，为案涉工程实际投入了人工、材料、机械设备及资金。为了交易的

顺利，在瀚盛公司的要求下，由沈火根作为瀚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劳务班组、

材料商、机械租赁商等签订相应的合同，将本应由第三方（材料商、机械租赁商

等）开具给沈火根的发票，由沈火根指示第三方向瀚盛公司开具，沈火根持用款

申请单、发票及合同等申请（指示）瀚盛公司向第三方支付相应的款项，如此的

代付款项全部计为瀚盛公司向沈火根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在

庭审中，瀚盛公司没有提供任何向沈火根直接支付工程价款的证据，也进一步印

证了“案涉工程劳务合同、材料买卖合同及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

以及在案涉工程中，经沈火根指示瀚盛公司向第三方支付相应的款项，计为瀚盛

公司向沈火根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履行事实。（2）关于沈火根为案涉工程（含地

下车库）购买提供的商品混凝土、钢材与造价鉴定报告中建材用量数量上是基本

相符的（后文详述，在此不再累述!）。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庭审中，瀚盛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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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也明确表示上述商品混凝土、钢筋等发票原件均在瀚盛公司处，是由沈火

根向瀚盛公司提供的。 

（三）关于瀚盛公司提交的补充协议及所谓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关于瀚盛公司提交该组证据的时间。瀚盛公司在各方将鉴定所需材料提交法

庭并经质证完毕 2 个月后，才补充提交《补充协议》及所谓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拟证实案涉的地下车库工程变更为包劳务带辅材的承包方式。假设该份补充协议

书是真实的，为何会在各方将鉴定所需材料在法庭规定的时间（注：在一审第一

次庭审中明确的进行时间 2024 年 7 月 15 日）提交法庭并经质证完毕 2 个月后才

补充提交法庭，此举与常理不符。 

关于司法鉴定的委托主体、程序。①司法鉴定应在诉讼活动中，由人民法院

依职权委托，或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当事人共同委托。单方自行委托的鉴定未经

对方当事人认可且未经法庭质证的，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②）合法有

效的司法鉴定：须由双方协商确定或法院指定鉴定机构，比对样本需经各方当事

人当庭确认或由人民法院依法调取；鉴定材料移交、鉴定方法选择等环节需留痕

备查。③案涉的该份《补充协议》及所谓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比对样材在未

经各方质证的情况下，瀚盛公司就单方自行委托进行笔迹鉴定，既未与沈火根协

商一致，亦未申请人民法院组织鉴定，剥夺了沈火根对鉴定机构的选择权及对鉴

定过程的监督权，且违反民诉法及其相关法律规定，既不符合诉讼的程序要求，

也与案件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在一审庭审中，①沈火根及代理人明确表示不认可该组证据，并提交鉴定申

请书，请求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建设工程施工协

议补充协议书》（下称协议书）进行鉴定【包括 a.对协议书中承包人签字处手写

体的签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及日期是否为沈火根本人亲自书写进行笔迹鉴

定：b.对协议书第 1-2 页与第 3 页排版特征（包括但不限于字体、段落缩进版面

宽度设置、行间距、左右边距、倾斜度等排版特征）、纸张材质的一致性进行鉴

定】，但一审法院未准许。该补充协议系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一审法院未

准许进行鉴定的行为，侵害了沈火根的诉权，应当依法予以纠正。②一审法院依

据我方认可鉴定意见书中比对样材的签名【即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及经沈火根指示

将本应由第三方（材料商、机械租赁商等）开具给沈火根的发票，由沈火根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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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向瀚盛公司开具的部分发票中沈火根的签名】，认定补充协议及所谓的“司

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详见一审判决 P13 第二段起），并明确表述“且该补

充协议经司法鉴定确认沈火根签名真实”（详见一审判决 P35 第 1 行），一审法院

称其为“司法鉴定”显属错误，并以此认定工程总造价为确定性意见+地下车库

劳务包辅材（详见一审判决 P35 第 3 行起），与案涉合同的约定及实际行的事实

不符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四）关于瀚盛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地下车库工程

承包方式变更为包劳务带辅材模式 

瀚盛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该部分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地下车库工程承包

方式变更为包劳务带辅材的模式。（1）对于商品混凝土。瀚盛公司提供的①日期

为 2017 年 10 月 27 日及 2017 年 12 月 5 日《商品混凝土对账单》和瀚盛公司提

供的混凝土发货结算单（即商品混凝土 1092 方）以及②《商品混凝土对账单》6

张（即商品混凝土 1900 方）施工部位均非地下车库，而是 2 号楼。（2）对于案

涉工程（含地下车库）所用钢筋均为沈火根项目部购买，根据沈火根与瀚盛公司

的约定，经沈火根指示，钢筋供应商向瀚盛公司开具发票，由瀚盛公司向钢筋供

应商支付钢筋款，已支付的款项作为瀚盛公司向沈火根支付的工程进度款（详见

沈火根一审提供的用款对账单、钢筋款发票以及出库单等证据）。（3）案涉工程

（含地下车库）所用水泥、加气块均为沈火根项目部购买，根据沈火根与瀚盛公

司的约定，经沈火根指示，材料供应商向瀚盛公司开具发票，由瀚盛公司向材料

供应商支付货款，已支付的款项作为瀚盛公司向沈火根支付的工程进度款（详见

沈火根一审提供的证据发票分类统计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4）关于沈

火根为案涉工程（含地下车库）购买提供的商品混凝土、钢材与造价鉴定报告中

建材用量数量上是基本相符的。①案涉工程（含地下车库）施工所使用的混凝土，

除沈火根项目部向瀚盛公司领用的 5，193 立方米的混凝土外，其余均为沈火根

项目部购买。沈火根项目部向新疆昌吉天山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昌吉屯河分公司

（下称商混供应商）购买的商品混凝土，其中有 3，678 立方米混凝土发货单载

明的施工部位与地下车库相关（详见沈火根一审提供的证据《用款对账单》、商

品混凝土发票 47 张以及商品混凝土发货单 344 张）。根据沈火根与瀚盛公司的约

定，经沈火根指示，商混供应商向瀚盛公司开具商品混凝土发票，金额共 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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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元（47 张），发票上数量为 9,596 立方米，瀚盛公司向商混供应商支付商混

款，已支付的款项作为瀚盛公司向沈火根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同时，沈火根项目

部向瀚盛公司领用 5,193 立方米的混凝土，其中有 2,201 立方米混凝土发货单中

载明的施工部位与地下车库相关（详见瀚盛公司一审出具的预拌混凝土（砂浆）

发货结算单 175 张）。以上混凝土数量 14,789 立方米（即 9,596 立方米+5,193 立

方米），与鉴定机构 2025 年 3 月 5 日出具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的混凝土共计

14,499.25 立方米，数量上大体相符。②案涉工程（含地下车库）所用钢筋均为

沈火根项目部购买，根据沈火根与瀚盛公司的约定，经沈火根指示，永奇钢源工

贸公司、腾盛钢源商贸公司（下称钢筋供应商）向瀚盛公司提供钢筋发票（77

张），金额共 8，373，588.96 元，发票上数量为 2，126.231 吨，由瀚盛公司向钢

筋供应商支付钢筋款，已支付的款项作为瀚盛公司向沈火根支付的工程进度款

【详见沈火根一审提供的证据《用款对账单》、钢筋款发票、钢筋出库单（发货

单）】。以上钢筋数量 2,126.231 吨，与鉴定机构 2025 年 3 月 5 日出具的工程造价

鉴定意见书上的共计 1,791.028 吨，数量上大体相符。（5）关于补充协议及所谓

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沈火根及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不认可该组证

据，该证据与案涉合同的约定及实际履行的事实不符（已在上文详述，在此不再

累述!）。 

综上，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及履行事实，结合沈火根庭审中提供的相关证据

表明和证实案涉工程（含地下车库部分）均为沈火根以包工包料方式施工，不存

在案涉地下车库部分承包方式变更的情形。一审法院在认定基本事实时，在有明

确证据予以证明上述事实的情况下，错误的认定“…地下车库的承包方式由原合

同“包工包料”变更为“劳务带辅材”的模式…”（详见一审判决第 31 页第二段

第 12 行）。“…《建设工程施工协议补充协议书》上的签名“沈火根”字迹与样

本上的“沈火根”字迹是同一人字迹…”（详见一审判决第 32 页第 4 行），并以

此认定工程总造价为确定性意见+地下车库劳务包辅材（详见一审判决第 35 页第

3 行），是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二、一审法院对于瀚盛公司已支付沈火根工程款的金额认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

纠正。 

关于瀚盛公司已付沈火根的工程款应计为 24,090,505.34 元，即：①截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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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12 日，根据《用款对账单》瀚盛公司代付款项计为工程价款，合计为

23,595,443.9 元；庭审中，②瀚盛公司主张代为沈火根支付的水泥款 20,960 元，

③瀚盛公司主张代为沈火根支付的设备租赁费 18 万元，④瀚盛公司主张代为沈

火根支付的苏州路鹏鑫达建筑设备租赁费 294,101.44 元。 

对于沈火根与瀚盛公司有争议的两笔：①关于于陈光余交入款 110 万元。截

至 2023 年 3 月 12 日，《用款对账单》中瀚盛公司代付款项合计为 23,595,443.9

元（即扣除陈光余交入款 110 万元后的金额），陈光余与沈火根为合伙关系，陈

光余交入款视为沈火根在案涉工程中对瀚盛公司的借款，一审法院以“沈火根提

交的沈火根项目（恒铭广场）用款对账单中已包含该笔 1,100,000 元，并备注交

入款（陈光余交到瀚盛公司）”进而直接得出“故该笔 1,100,000 元应算为被告瀚

盛已支付原告的工程款项…应计算在被告已付工程款内”的结论（详见一审判决

第 35 页第二段第 4 行起），实为不妥，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为避免诉累，切实解

决和化解纠纷，本款项应在瀚盛公司代付款项中扣除，即瀚盛公司代付款项合计

为 23,595,443.9 元。②关于向新疆佳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的 2000 元。首先，

经核查，此笔款项属于未按期付款利息，未按期付款并非我方原因导致。其次，

在本案诉讼前，沈火根从未收到材料商要求支付该笔款项的申请，也未接到过瀚

盛公司关于此笔款项支付的任何通知；第三，沈火根向瀚盛公司请款时，未包含

该笔费用。故，对该笔款项不应计入瀚盛公司向沈火根代付款项。而一审法院在

明知 2000 元款项为利息的情况下，以“从被告瀚盛公司提交付款凭证看，该 2000

元系支付材料款时实际支付费用”（详见一审判决第 35 页第二段第 11 行起），机

械的得出“故应计算在被告代原告支付费用中”的结论，是错误的，应当依法予

以纠正。 

三、一审法院对于应扣除的费用认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关于沈火根应

当承担的建筑工程增值税 3,887,464.40 元。按照合同约定及税收政策调整，①对

于瀚盛公司已向沈火根支付的工程款，因沈火根已实现收入，按案涉合同约定的

建筑工程增值税税率（即 11%）计税。即针对瀚盛公司代付工程价款 24,090,505.34

元，沈火根按照合同约定代付工程价款的 11%承担建筑工程增值税 2,649,955.59

元。②对于瀚盛公司未支付的工程款，沈火根未收到款项且未开具发票的，纳税

义务尚未发生，不应提前计税，应按实际收款分阶段纳税。沈火根作为增值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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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主体，其义务应严格限于税法规定的范围。根据 2019 年 3 月 26 日发布实施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重新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建办标函（2019）193 号）中明确“工程造价计价依据中增值税税率由 10%调

整为 9%。”故针对未付工程款 13,750,097.85 元（工程总造价已付款），沈火根应

按现行建筑工程增值税率 9%，承担建筑工程增值税 1,237,508.81 元。 

关于进项税的扣除。对于一审庭审时双方认可已提供的 208 张发票，在案涉

合同履行过程中，本应由第三方（材料商、机械租赁商等）开具给沈火根的发票

24,941,653.09 元，经沈火根与瀚盛公司协商，沈火根已指示第三方向瀚盛公司提

供，根据票面金额进项税为 2,249,407.18 元，根据案涉合同中“项目工程增值税

抵扣归乙方”的约定，该部分进行税的抵扣应归沈火根，而瀚盛公司已实际用于

抵扣，上述进项税应在瀚盛公司代付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一审法院机械的将扣除建筑工程增值税的税率不加区分已付款和未付款，均

计为 11%，并用工程总造价的 11%直接扣减票面金额进项税，与实际行的事实以

及税收政策的调整不符，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 3%管理费。案涉工程中，沈火根作为实际施工人自行组织施工，自负

盈亏，自担风险。瀚盛公司与沈火根在案涉合同中约定的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

该管理费实质上并非瀚盛公司对建设工程施工进行管理的对价，而是一种通过转

包、违法分包和出借资质违法套取利益的行为，瀚盛公司并未参与实际施工，也

未对实际施工实施管理。此类管理费属于违法收益，不受司法保护。因此，案涉

合同无效，一审法院无权从案涉工程造价中扣减 3%作为瀚盛公司的管理费。 

关于 1%个人所得税。承包人直接以工程款的一定比例计算出实际施工人应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并从工程款中扣除该笔款项，属于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承

包人作为企业方，通常负有代扣代缴实际施工人个人所得税的义务。本案中，一

审法院在瀚盛公司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也未提供完税凭证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

代扣代缴义务的情况下，径直从工程总造价中扣除 1%的个人所得税，无事实和

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四、因一审法院对案涉工程造价、已付款金额以及应当扣除金额认定错误导

致瀚盛公司应向沈火根支付的工程款金额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在本案一审诉讼中，经准许进行工程价款司法鉴定，根据工程价鉴字【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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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9 号造价鉴定意见书及实际施工履行情况，沈火根承建施工工程总价款为

37,840,603.19 元，即：37,085,858.30 元（工程价鉴字【2024】第 019 号鉴定报告

造价鉴定意见一（确定性意见+地库包工包料）+②564，931.76 元（根据《原告

沈火根对工程造价鉴定 25.3.5 版本的异议》应计入工程造价而未计入的金额）+

③189813.13 元（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扣除的 189,813.13 元水电费）。关于应计入

工程造价而未计入的 564,931.76 元（详见一审中沈火根提交的《原告沈火根对工

程造价鉴定 25.3.5 版本的异议》）。①在有有效合法的工作联系单作为结算依据的

前提下，对于缺少漏算的工程量合计造价为 403,415.76 元，应当计入工程造价，

而未计入。一审法院已注意到此问题，并在判决中明确“对工作联系单综合作出

认证”（详见一审判决第 11 页第 12 行），但实际上后期并未查明和认定，应当依

法予以纠正。②对于配合费的问题，新疆达飞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案涉

项目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明确“关于配合费的说明：原告沈火根与被告新疆瀚

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有关于土方、消防、电梯安装的配合费。

但因双方当事人未提供分包合同，无计取的依据，鉴定意见书中未计算土方、消

防、电梯安装的配合费。”（详见工程价鉴字[2024]第 019 号鉴定意见书第 6 页第

六条第 1 款），沈火根提供了明确的计取依据，但一审法院未在判决书中予以查

明和认定，属于重大遗漏，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瀚盛公司已付沈火根的工程款 24,090,505.34 元，即：①截至 2023 年 3

月 12 日，根据《用款对账单》瀚盛公司代付款项计为工程价款，合计为

23,595,443.9 元；庭审中，②瀚盛公司主张代为沈火根支付的水泥款 20,960.00

元，③瀚盛公司主张代为沈火根支付的设备租赁费 18 万元，④瀚盛公司主张代

为沈火根支付的苏州路鹏鑫达建筑设备租赁费 294,101.44 元。 

按照合同约定及税收政策调整，原告沈火根承担建筑工程增值税

3,887,464.40 元；同时本应由第三方（材料商、机械租赁商等）开具给沈火根的

发票 24,941,653.09 元，经沈火根与瀚盛公司协商，沈火根已指示第三方向瀚盛

公司提供，根据票面金额进项税为 2,249,407.18 元，瀚盛公司已实际用于抵扣，

故应在代付工程款中予以扣除。综上，至今瀚盛公司尚欠付沈火根工程价款 12，

112,040.63 元【即 37,840,603.19 元（应付款）-24,090，505.34 元（代付款）2，

649,955.59（11%税）-1,237，508.81（9%税）+2,249，407.18（进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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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审法院对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点及计付标准的调整，无事实和法律

依据，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基于上述欠付工程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 号，下称《最高院建

工司法解释一》）第 26 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

约定处理。…”第 27 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开始计付。…”之规定。本

案中，案涉合同十一条约定了工程款的支付节点【详见沈火根一审证据《建设工

程施工协议》第 9 页第十一条内容】，第十六条第 2 款明确约定了逾期付款的违

约责任，即“甲方（瀚盛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时间付款，按贷款利率月息 1%支

付应付而未付的工程款利息”【详见沈火根一审证据《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第 12

页第十六条内容】，瀚盛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付款，应当按照逾期付款的约定承担

逾期付款利息。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点，根据《最高院建工司法解释一》第

27 条和案涉合同十一条约定了工程款的支付节点逐项计算；关于利息的计算标

准，根据《最高院建工司法解释一》第 26 条和案涉合同第十六条第 2 款的内容，

案涉合同中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即以月息

1%，计算延期付款的利息，即瀚盛公司应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 5,039,780.77 元（暂

计算至 2024 年 1 月 21 日）及以欠付工程款 12,112,040.63 元为基数，按月息 1%

支付自 2024 年 1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期间的利息。【详见沈火根一审

提交的《进度款迟延支付利息计算清单》】。一审法院在案涉合同明确约定了工程

款的支付节点、逾期付款利息的计付标准的情况下，却以约定不明确为由，自行

调整逾期付款利息的计付标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六、恒铭公司作为发包人应当在欠付瀚盛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以上款项承担

付款责任。 

《最高院建工司法解释一》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

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

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

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

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本案中，恒铭公司作为发包人将含案涉工程在内的恒铭广场项目发包给瀚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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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沈火根作为实际施工人，与瀚盛公司签

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并已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全部施工义务。但瀚盛公司

仅支付部分工程款即 24,090,505.34 元，尚欠 12,112,040.63 元未付，恒铭公司作

为发包人，应当在欠付瀚盛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款项向沈火根依法承担付款

责任。 

综上，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在查清事实后依法予以

改判。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案二审尚未开庭，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应诉，加强与原告的沟通协商，尽量降低本次诉讼对公

司的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案二审尚未开庭，暂未对公司财务产生影响，公司

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维护合法权益，积极应诉。公司正积极组织项目相关工作人员，核实

项目具体进度及情况，同时加强与原告的沟通协商。公司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传票》（2025）新 23 民终 147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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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事起诉状》 

 

 

新疆瀚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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